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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2013年依据《公司法》、《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行指引》、《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规定和要求，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和义务。现将本人2013年履职情况报告如

下： 

一、出席 2013 年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独立董事 

姓名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次） 

委托出席

（次） 

缺席 

（次） 
备注 

李纪南 6 6    

2013 年本人对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的全部事项，均投了赞成票。 

二、出席 2013 年股东大会的情况 

姓  名 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次数 出席次数 

李纪南 1 － 

三、2013 年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一）2013 年 2 月 6 日，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聘任

副总经理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 

2、张卫先生不具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也不是中国证监会确

认的市场禁入人员，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同意董事会聘任张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二）2013 年 4 月 15 日，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专职副董事长 2012 年度绩效薪酬的议案》、《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2 年度绩

效薪酬的议案》，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董事会依据运用公司经营层年度绩效考评结果，核算确定公司专职副董事

长、高级管理人员 2012 年度绩效薪酬发放标准，符合公司薪酬政策和《高级管

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 

同意董事会确定的公司专职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2012 年度绩效薪酬发

放标准。 

（三）2013 年 4 月 15 日，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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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能力、业务资质，持续满足上市公司聘任会计师

事务所的规定条件。 

2、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了聘用程序。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四）2013 年 4 月 15 日，就公司《2012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内部控制机制，各项内控

制度在公司范围内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董事会《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

建设和运行情况。 

（五）2013 年 4 月 15 日，对公司 2012 年度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等情况，

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中国证监

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2012 年度没有发生

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关联方占用资金等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

计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关联方占用资金等情况。 

（六）2013 年 4 月 15 日，对公司与关联企业遵义朝晖航天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续签《厂房租赁合同》、关联企业林泉航天电机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昆山林

泉电机有限公司增资等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1、公司《关于向关联企业销售产品的议案》、《关于与关联企业续签〈厂房

租赁合同〉的议案》、《关于关联企业向控股子公司昆山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时，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 

（1）公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销售产品执行市场价格；  

（2）公司向遵义朝晖航天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其位于贵阳、上海的厂房，

房屋租金按当地市场价格确定； 

（3）关联企业向子公司昆山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增资 3000 万元，增资款

按昆山林泉公司资产评估价值折算为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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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或评估价值确定，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没有受到损害。 

3、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

案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销售产品;同意公司与遵义朝晖

航天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续签《厂房租赁合同》；同意关联企业林泉航天电机有限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昆山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增资。 

（七）2013 年 4 月 15 日，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3，

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1.50 元现金股利（含税），符合公司

现金分红政策规定，并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 

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八）2013 年 8 月 25 日，在对公司有关会计资料及信息进行必要的了解和

核实后，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中国证监

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2013 年上半年没有

发生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

并累计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情况。 

（九）2013 年 12 月 18 日，对航天电器控股子公司昆山航天林泉电机有限

公司向关联企业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1、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昆山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向关联企业出售资产

的预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时，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 

控股子公司昆山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向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由于相关资产尚未实施评估，双方约定最终交易价格以相关资产评估

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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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

案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启动昆山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工作，待相关资

产评估价值确定后再履行航天电器内部决策程序。 

四、2013 年在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累计天数 

姓   名 在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累计天数

李纪南 11 

五、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 

子公司昆山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承接航天电器 2007 年定向增发项目－特

种电机、民用永磁直流电机项目实施，2012 年底上述项目全面竣工投产。 

由于受石油装备产品研制周期长、研发投入较大、流动资金紧张、不动产折

旧（摊销）负担重等因素影响，近几年昆山林泉业务发展缓慢，经营亏损压力持

续加大；而子公司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实施完成后，尚有部分预

留厂房和土地。基于提高整体运营效率的考虑，在调研论证后，2013 年我们几

位独立董事向公司提出对华东地区资产进行整合的建议：“将昆山林泉搬迁至苏

州华旃厂区生产经营，昆山林泉将其原厂区内的不动产及附属设施出售”。12 月

中旬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启动华东地区资产整合工作。 

六、建议 

随着国家对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的改革深化，用户单位对高端元器件价格

敏感度提高，相关产品竞争性采购将成为常态，电子元器件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

建议公司研究跟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科工集团 “十三五”拟投资的重点领域

和项目，论证寻找适合公司的技术研究项目，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宽业务领

域，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纪南 

联系地址：北京中鼎芯科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4029233 

传  真：010-8402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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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13301011140@189.cn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纪南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